
蘇澳冷泉獨立湯屋-社交距離注意事項 

(為防範新型冠狀肺炎 COVID-19) 

一、 依據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09 年 4 月 1 日發布之

「COVID-19（武漢肺炎）因應指引-社交距離注意事項」。 

二、 本冷泉湯屋場域規定如下： 

(一) 冷泉湯屋場域櫃台前維持一至兩組客人，每人應保持 1.5

公尺距離（若正確配戴口罩可豁免社交距離）。 

(二) 進入冷泉湯屋場域者須戴口罩、以酒精消毒雙手、測量額

溫，並記錄姓名、連絡電話及簡略地址（至少應填姓名及

簡略地址）。 

(三) 室外排隊人龍應保持 1 公尺社交距離（以紅龍柱或其他方

式標示距離）。 

(四) 櫃台處及桌面應放置隔板。 

(五) 冷泉湯屋場域如遊客數不多，安排泡湯時以隔間（左右無

人使用）或較遠距離湯屋為原則。 

(六) 工作人員應每日紀錄額溫、戴口罩及經常雙手消毒。 

(七) 發燒者（達攝氏 37.5 度）及具有上呼吸道症狀者禁止進

入冷泉湯屋場域，並勸導盡速就醫。 

(八) 冷泉場域（湯屋、開關、門把、吹風機等）應經常性消

毒。 

(九) 同時進場消費人數不得超過 80 人，如超過將暫時禁止進

入冷泉湯屋場域（於園區外等候）。 

(十) 相關冷泉水域視情況關閉（詳現場公告或告示）。 


